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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民政厅关于确定

宜宾市南溪区裴石街道行政区划代码的通知

川民发〔2025〕127 号

宜宾市民政局：

近日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宜宾市撤销南溪区裴石镇设

立南溪区裴石街道。按照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04 号）、《行政区划代码管理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79 号）有

关 规 定 ， 现 确 定 宜 宾 市 南 溪 区 裴 石 街 道 行 政 区 划 代 码 为

511503004，原宜宾市南溪区裴石镇行政区划代码 511503109 废

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四川省民政厅

2025 年 11 月 21 日


